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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1民监9号
鲍威：本院受理你与钱显忠、姚操萍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民监
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2019）浙01民监9号民
事裁定书正文第四段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变更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民再65、66号

鲍威：本院受理你与钱显忠、方家伦、姚操萍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3831号

陈宝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和陈燕斌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3831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杭
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3511号

程生良：本院受理原告毛旭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351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53号

浙江泰艾妮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利红：我院于2020
年8月26日所判决的（2020）浙0108民初153号原告王璟
诉被告浙江泰艾妮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利红股东名册记
载纠纷一案，原告王璟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逾
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8601民初1235号

开化速卡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骆驮（杭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0)浙8601民初184号

王亚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8601民初1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0）浙0127民初3139号

唐晓恒：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坪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2
月14日上午9:00分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
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1729号

仙居县宏飞灯笼加工厂：本院对原告胡黎刚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182民初17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你与原
告于2018年12月23日订立的灯笼买卖合同，返还货款
57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负担诉讼费用375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11147号

陶荣义：本院受理原告冯建国诉被告陶荣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0年12月11日9：00在本院第二
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395号

隆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平阳分公司、章步由：本院在
审理原告陈加战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等
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和三十日内。现定于2020年12月29日9时00分在
本院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蔡志海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陈旭东、洪珊妮（替补：张思迎、夏珊珊）组
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3民初2428号

殷悦成：原告陈德凤与被告殷悦成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383民初2428号民事
判决书一份。本院判决如下：殷悦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付陈德凤定作款1996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9元，减半收取149.5元，由殷悦成
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3051号

喻维友：本院受理原告刘松山与被告喻维友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2934号

谭沉浮、岑琴、陈永利：本院受理原告汤剑峰与被告
谭沉浮、岑琴、陈永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3035号

冯金宝：本院受理原告五芳斋餐饮有限公司与被告
冯金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3055号

杨庆红：本院受理原告林楚营与被告杨庆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324号

蔡奕：本院受理原告黄娟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11民初1324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741号

天台朗威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
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11民初1741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催2号

相关利益人：本院于2020年7月8日受理了申请
人浙江乾通煤炭物资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持有的号码为 11043350504382011072900214983、出
票金额10000元、出票行及付款行中国银行嘉兴经济
开发区支行、出票人嘉兴市德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即申请人、出票日期2011年7月29日、申请人
为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依法作出（2020）浙0411民催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浙江乾通煤炭物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1民初1093号

唐建平：原告吴界汉、沈志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421民初109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
一、被告唐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吴界
汉、沈志明支付欠款470,454元；本案受理费8,357元，公
告费560元，由被告唐建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
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4145号

应海良：原告陈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只能以
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08000元及自2020年1月19日
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22
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2089号

朱来忠、杨琪珍：本院受理原告金昱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
依法判令：被告朱来忠、杨琪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金昱宇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利息11840
元（暂计算至2020年8月20日，此后以未还本金为基数，
按年利率17.4%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日止）。自本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5673号

黄金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沈峰与被告黄金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481民初
567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息30000元。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及举
证期限均为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天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20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3714号

王建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明华诉被告王建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李明华向法院提出如
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13800元；
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3日起
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13800元为基数，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前述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袁花人民法院第3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3民初1654号

邹志明（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8002130530）：本
院受理原告沈永根诉被告邹志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83民初
16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1820号

湖州唯品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张杰：本院受理的
（2020）浙0502民初1820号原告周良英与被告湖州唯品
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张杰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
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2144号

邱华英：本院受理的（2020）浙0502民初2144号原
告吴江林与被告邱华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210号

程桃芬：本院受理的原告高强与被告程桃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5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
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由被告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
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
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本案于2020年12月22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民初782号

陈洁：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2民初2616号

徐强、周忠伟、候云峰、陈炜、俞乾忠、杨华荣：本院受
理原告杨明艳诉被告徐强、周忠伟、候云峰、陈炜、俞乾
忠、杨华荣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副本，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转换程
序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
年12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并定于2020年12月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宣判此案，逾期则依法作出缺席判
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5989号

邱中安、固安县鑫商海缘货运有限公司、白伟洁、刘
东辰、蔡午、李贵斌、李萍平、齐颖超、黄桂花、马益波、王
颖、吴幼阳、张建军、杜恒、陶鹏宇、张燕峰、李伟、固安锋
行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原告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中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
周志超、蔡胜华、韩来娣、李时新、罗泽文、泮娟娟、沈华
卫、周小平与你们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原告北京鼎能开源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周
志超、蔡胜华、韩来娣、李时新、罗泽文、泮娟娟、沈华卫、
周小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094号

安吉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递
铺桃城水泥制品加工厂诉你买卖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规定、诚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的15日
内。并定于2020年12月11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案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673号

戚道财：原告于国明与被告戚道财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3民初67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780号

刘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吉县支行诉被告褚红雷、刘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523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褚红雷、刘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借款本金
99999.66元及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20年1月20
日为17798.72元，此后以本金99999.66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6.96%加收50%计收罚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上
述罚息、复息均计算至款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60元，财产保全费
1120元，公告费650元，以上合计4430元，由褚红雷、刘
陈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271号

贺建力：本院受理原告曹辉诉被告贺建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3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贺建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曹辉借款1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270元，公告费650元，以上合计920
元，由贺建力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101号

于长贵、薛琴：本院受理原告汪文人与被告于长贵、
薛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
本院判令：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74500元；2.
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2020年12月11
日9点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民撤4号

薛春盛：本院受理原告毛建华、周金根、马宝山、张积
富、王军荣等84人与被告张荣昌、顾为民、薛春盛（系原个
体工商户浦江县浦阳城北外贸猪场经营者）、童笑笑第三
人撤销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撤销
（2016）浙07民终3494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内容(一、撤销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2016）浙0726民初542号民事判
决；四、张荣昌就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债权在600万元范
围内对浦江县浦阳城北外贸猪场所有的位于浦江县浦阳
街道仙华路397号房产[土地证号：浦国用（2014）第0864
号，房产证号：浦房权证浦阳字第59697号，他项权证号：浦
房他证浦阳字第65409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2.由张荣昌、顾为民、薛春盛、童笑笑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本案由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于江
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马美华、人民陪审员孙巧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逾期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的，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9日上午9点在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9241号之一

杭州易发家电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范金凤与被
告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你公司所有权确
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浙0702民初
924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院依法作出如下裁定：准
许范金凤撤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
由范金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4149号

周魏魏（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上徐村2-88号）：
原告金华市金东区果林果品经营部诉被告周魏魏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03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周魏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金华市
金东区果林果品经营部货款32245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9年8月2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6元，由被告周魏魏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292号

单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徐仙琴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开庭审理时
间为2020年12月8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八法庭，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特733号

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童喜连、童
喜欢申请宣告公民童九生（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6196904280013）死亡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7
日作出（2019）浙0726民特733号民事判决，宣告童九生
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1940号

闫鲜、朱登财：本院受理原告徐志超与被告闫鲜、朱
登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闫
鲜、朱登财归还原告徐志超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0年4月15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闫鲜、朱登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950元，由被告闫鲜、朱
登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119号

宁波魔印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丁忠明：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傅氏印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魔印印刷器材有限
公司、丁忠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
被告宁波魔印印刷器材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永康市傅氏印
务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从2018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丁忠
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宁波魔
印印刷器材有限公司负担，由被告丁忠明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1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765号

朱威涛：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管理中心与被告陈君威、李威涛、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缙云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0年12月11日13时50分在本
院西门五楼1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1破28号

我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浙0781破28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浙江聚龙袜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因浙
江聚龙袜业有限公司已无资产可破，根据管理人的申请，
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2019）浙0781破28号之二
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浙江聚龙袜业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本案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

东莞虎门恒辉彩印有限公司等31户债权资产包，截至2020年8
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74,269.34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
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省东莞市、珠海市等地区,抵押物主要分布在广东
省东莞市、河源市以及浙江省宁波市等地区。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与我司联系，联系
人：唐先生、宋先生，联系电话:020-38791786、020-38791719，邮件地
址：tangxu@cinda.com.cn、songjinglia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
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
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111 号建和中心 25 楼(邮编：
51062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0-38791729，邮件地
址：caixiu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2日

本中心理事会已决定解散本中心，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中心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未接到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
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市江干区海阳慧老服务中心
2020年9月22日

注销清算公告


